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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1 年 5 月初高雄市發生一起食品中毒事件，個案於某烤鴨店購買烤鴨食用後，

發生腸胃道症狀並造成多人就醫。症狀為腹瀉 75 人(100%)、發燒 52 人(69%)、腹痛

51 人(68%)、全身無力 29 人(39%)、頭痛 18 人(24%)、嘔吐 13 人(17%)及噁心 12 人(16%)

等。其中 11 件感染個案、2件工作人員及 3件食餘烤鴨肉片檢體，驗出沙門氏菌血清

O7 型。依食用後所發生腸胃道症狀、發病時間、潛伏期及檢驗結果等，推論此次群聚

事件的病因物質為沙門氏菌。問卷結果顯示烤鴨肉片與發病有統計顯著相關，應為造

成本次事件之原因食品。其中負責切烤鴨肉片人員有檢出沙門氏菌，不排除烤鴨店人

員在處理過程中因手部帶菌而汙染熟食。 

 

關鍵字：食物中毒、沙門氏菌 O7、Salmonella Bareilly 

 

前言 

2011 年 5 月 9 日，疾病管制局(以下簡稱疾管局)分別接獲 3 家醫院通報食物中毒，

皆和食用高雄巿內某烤鴨店食品相關。該店 4 月 29 日已因發生沙門氏菌食物中毒案遭

勒令停業，未料才剛復業即於 5 月 7、8 日又發生食品中毒事件，5 月 13 日因媒體報導

後，就醫人數陸續增加，為詳加瞭解事件原委，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申請疾管局第五分

局和衛生調查訓練班介入事件調查。 

沙門氏菌(Salmonella spp.)在各國是發生食因性中毒主要細菌之一[6,11-12]，也是人

畜共通傳染病(Zoonosis)致病原，自然界一般牛、羊、雞、鴨或野生動物腸道均有此菌

存在，其排泄物易污染環境動、植物及相關產品，如家禽肉、蛋類或豆芽等，造成沙

門氏菌感染事件(Salmonellosis) [1-2, 4, 13]。症狀包括腹瀉、發燒或腹絞痛等，潛伏期約

12-72小時，症狀持續逹4到7天，但大多數病人可自行痊癒[1]。該菌是革蘭氏陰性菌，

原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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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分型有25,000種以上，但隨著食物產品的不同來源及多樣化，各地遭受不同型別沙

門氏菌污染的情形也不同[6,11]。除了以血清鑑定其型別外，國際間主要以抗藥性試驗

[9-11]及脈衝電泳法(Pulsed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3, 9]作為藥物濫用監控和不

同菌株間之流行病學分析。 

 

材料與方法 

一、流行病學調查 

調查目標包括食品中毒事件的判定，疫情規模的估算，並確定病因物質和原因

食品，進而探討肇事原由。調查方法是採病例-對照研究法，調查的對象選擇方式採

立意取樣，調查的工具使用半結構式問卷，內容包含受訪者基本資料、攝食時間、

攝食食品、發病症狀、發病時間和就醫情形等，針對5月7、8日食用該店烤鴨的民眾

逐一進行電話訪問。病例組定義為曾於2011年5月7、8日食用某烤鴨店食品後於3日

內出現腹瀉（每日2次以上）且合併有下列任一症狀者：發燒、腹痛、腹脹、噁心、

嘔吐、頭痛、頭暈等；對照組為曾食用某烤鴨店食品後未出現上述症狀者，將問卷

資料以Epi-Info軟體輸入及除錯，先以卡方檢定分析各項食物與發病的相關性，若發

現有多項食物與發病有相關性(P<0.05)，再以邏輯斯特回歸法找出攝食何項食物與發

病是有相關性。 

二、 檢體採集及檢驗 

由高雄巿政府衛生局採集病患及烤鴨店工作人員之肛門拭子和環境食餘物檢

體，分送疾管局南區實驗室和衛生局檢驗科作人體和食品檢驗。肛門拭子塗抹在 SS

（Salmonella-Shigella）和 HE（Hektoen enteric）培養基，置於 37℃培養箱培養，隔日

挑選疑似致病之菌落，用生化鑑定套組(API 20E BioMérieux)確認菌種，再以血清凝

集反應確認型別。抗藥性測試部分，將菌株塗抺在 Muller Hinton 洋膠上，再貼上

Ampicillin 10 μg、Nalidixic acid 30μg、Ciprofloxacin 5μg、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1.25/23.75μg、Tetracycline 30μg、Chloramphenicol 30μg 及 Cefotaxime 5μg 等七種藥

敏測試貼片，置於 37℃培養箱 24 小時培養，觀察洋膠上是否有抑制環反應。另採

用脈衝電泳技術(PFGE)，將陽性菌株在磁場中變換不同夾角方向，及利用分子大小

移動速度分離出不同 DNA 片斷，續將片斷圖示輸入電腦資料庫比對，比較菌株間親

源性之差異。 

 

結果 

流行病學調查電話問卷查訪 5 月 7、8 日的午、晚二餐用餐顧客人數總計 96 人，符合

病例定義 75 人，侵襲率為 78%(表一)。病例中，男 41 人（43%），女 55 人（57%）。食

用後曾經就醫的人數為 59 人（62%），就醫後曾留急診室觀察人數為 27 人（28%）， 

表一、食用日期及時間別之統計表 

日期 中午食用人數 晚上食用人數 總計 

5 月 7 日 18 20 38 
5 月 8 日 20 17 37 

總計 38 37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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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後住院人數為 13 人（14%），就醫後住加護病房人數為 1 人（1%），就醫後提前於

36 週生產人數為 1 人（1%）。個案的症狀頻率分別為：腹瀉 75 人（100%）、發燒 52 人

（69%）、腹痛 51 人（68%）、全身無力 29 人（39%）、頭痛 18 人（24%)、嘔吐 13 人（17%)、

噁心 12 人（16%)、頭暈 11 人（15%)、寒顫 2 人（3%)。記得發病時間的患者有 72 人，

其潛伏期時間為 2 到 52 小時，中位數為 16 小時（圖一）。攝食食品單一變項分析得知

在「烤鴨肉片」及「麵皮」勝算比（odds ratio, OR）分別為 29.6（95%信賴區間：3.3-264.1）

及 4.19（95%信賴區間：1.3-13.4），皆有統計意義。將病例與「烤鴨肉片」、「麵皮」二

項食品進行邏輯式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只有「烤鴨肉片」的勝算比為 21.1（95%信賴

區間：2.1-211.1）統計上顯著意義(表二)。 

本次疫情共採集就醫患者檢體 38 件(陽性 31 件)、工作人員檢體 7 件(陽性 2 件)、

食品檢體 9 件(陽性 3 件，皆為鴨肉)，上波疫情(4 月 29 日)採集就醫患者檢體 14 件(陽

性 13 件)。二次事件所驗出之沙門氏菌菌株皆為同一血清型。分別以 Ampicillin、Nalidixic 

acid、Ciprofloxacin、Trimethoprim / Sulfamethoxazole、Tetracycline、Chloramphenicol、

Cefotaxime 等 7 種抗生素片測試，皆無抗藥性反應。34 菌株來自不同個案、廚師及食

物，以脈衝電泳法比對結果是同屬 C1 group Bareilly (圖二)。 

 

 

圖一、高雄烤鴨店沙門氏菌食品中毒事件流行病曲線圖(n=72) 

   表二、食用食品與發病間分析表 

病例 非病例 
單一食品 

有吃 沒吃 有吃 沒吃 

勝算比

（OR） 

95%信賴區

間 

烤鴨肉片 74 1 15 6 29.6 3.3-264.1 

麵皮 67 8 14 7 4.19 1.3-13.4 

甜麵醬 63 12 14 7 2.63 0.9-7.9 

蔥段 50 25 12 9 1.50 0.6-4.0 

炒的烤鴨 59 16 15 6 1.47 0.5-4.4 

*顯示有統計顯著意義，α=0.05 

                      食用後發病時數 

發
病
人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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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本次問卷調查分析顯示烤鴨肉片與發病有統計顯著相關，且鴨肉檢體中也檢出沙門

氏菌，因此研判鴨肉是造成本次事件的原因食品。沙門氏菌可在高溫、高油脂或低水活

性環境下存活，未能完全滅菌[1]，且廣泛分佈於人類、哺乳動物、鳥類及兩棲類腸道

中，極易接觸污染；有疫情報告 89%感染者在一星期內是有接觸家禽類之消費者[2]。

PFGE 技術是目前常用來鑑別病源與食用肉品間之流行病學關係[9, 11]，疾管局亦有參

加國際間 PlusNet 監測網，本食物中毒案沙門氏菌係屬 C1 群血清中 Bareilly 血清型，國

內每年 S. Bareilly 血清型分離比率約 1%，英國亦有發生此菌型之食品疫情事件報告 

[5]。由分子型別的一致性，證實沙門氏菌在烤鴨店自始並未終止。本案抗藥性測試結

果是無抗藥性，應在自然界中尚未經抗生素治療，相對於，目前許多農產品使用抗生素

以控制病菌之感染，國內外許多肉類、蔬果、水產品抗藥性的檢出率均極高[9, 11, 13]。 

由「食用日期及食用時間別表」分析，感染個案食用的日期時間分布於 5 月 7、

8 日的午、晚二餐，顯示只單批食物引起群聚感染的可能性較低。烤鴨店有 2 位負

責烤鴨切片工作者檢出沙門氏菌，研判應由員工於作業過程中污染鴨肉片導致此次

群聚事件。沙門氏菌感染的症狀可能很輕微或無症狀，腸胃道症狀復原後排菌天數

可能高達 102 天，而感染來源常是處理食品過程中遭禽類或是蛋類汙染所致

[4,11,13]，文獻報告指出食物處理者亦常為發病的傳染窩[7-8, 16-18]，相關單位應加

強餐飲從業人員之教育訓練。 

圖二、高雄烤鴨店沙門氏菌食品中毒 PFGE 結果圖 
      *表食物檢體 5 株，S-698 為 4/29 日中毒菌株，S850 及 S852 為廚師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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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烤鴨店 4 月 29 日曾發生過相同的食品中毒事件，有 14 人就醫，人體與食餘

檢體檢驗結果亦為沙門氏菌，但當時工作人員並未採檢，因此失去找出感染源頭並加

以防治的先機。而預防沙門氏菌造成食品中毒，重要的是從食品從業人員處著手，對

患有傳染病，特別是腸道傳染病的個案和帶菌者，要落實登記、妥善安置、及時治療、

定期複查、癒後復工等的管理工作[15-16]。6 月 2 日高雄巿政府衛生局以烤鴨店違反食

品衛生管理法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函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後續，衛生局

於 7 月 14 日辦理食物中毒—疑似腸道傳染病防治之教育訓練課程，提升相關人員於食

品中毒案中採檢應注意事項。 

因此，建議發生疑似沙門氏菌食品中毒事件時，衛生單位應遵照「食物中毒案

件調查之行政處理原則」及「防疫檢體採檢手冊」之規範，並視防疫需求採檢可能

致病的病原和食品處理者檢體，有助於釐清事件發生原因。餐飲業者平時應注重個

人衛生及食品衛生管理，有腸胃道症狀時停止處理食品，才是預防食品中毒發生的

最好方法[14]。 

 

致謝 

    感謝高雄巿政府衛生局人員對於此次疫情調查的全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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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一年四季都有流感病例發生，以秋、冬季較容易發生流行，流行期多自 12 月

至隔年 3 月。2012 年 1~7 月東區之流感群聚件數為 2011 年同期的 9 倍，其中東部某

精神療養機構分別在 2月、4月、5月及 6月間發生 5起流感群聚事件，1起為 B型流

感，4 起為 A 型流感。該等事件通報個案數分別為 9 名、66 名、162 名、11 名及 119

疫調快報 
台灣東部某精神療養機構流感群聚調查 

 

李美珠 1、劉明經 1、徐嘉宏 2、張秀芬 2、吳俊賢 3 

 

1. 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 

2. 花蓮縣衛生局 

3. 疾病管制局第一分局 



第 29 卷 第 2 期                            疫情報導                                          20            
 
 

 

名，侵襲率為 8.4%、61.1%、22.1%、22.4%及 56.1%，事件持續天數為 6 天、11 天、

44 天、9天及 11 天。經檢討該院延遲通報、工作人員生病仍上班，以及未落實監測機

制及隔離措施等，可供人口密集機構及相關精神療養機構參考。 

 

關鍵字：流感、精神療養機構、群聚事件 

 

事件緣起 

2012 年 1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東部類流感群聚事件計有 18 件(精神療養機構

11 件，學校 4 件，其他人口密集機構 3 件)，平均每月 2.5 件；而 2011 年全年累計通報

9 件(精神療養機構 2 件，學校 5 件，其他人口密集機構 2 件)，發生時間點除 3 月 2 件

外，再來就是進入流感高峰期 9~12 月間 7 件。2012 年 1~7 月之流感群聚件數為 2011

年同期的 9 倍，其中 2 月至 7 月間東部某精神療養機構，4 個院區共通報 5 起流感群聚

事件，經初步統整後提供疫情防治參考。 

 

疫情調查 

此精神療養機構提供全國慢性精神病患之長期照護，全院有五大院區，設置外

聘兼任感管醫師 1 名，院內精神科及一般科兼任感管醫師各 1 名，專任感管師及兼

任感管師各 1 名。2012 年度發生流感群聚之甲、乙、丙、丁院區，座落於該縣不同

鄉鎮，甲院區位於 A 鎮，共居住 600 位慢性精神病患住民；乙院區位於 B 鄉，現有

健保慢性 416 床及仁愛之家 338 床；丙院區位於 C 鄉，為精神護理之家，截至 2012

年止共計開放 400 床；丁院區位於 D 鎮，長期收容病床 600 床。該院通報之群聚事

件距 2012 年最近一次為 2008 年乙院區 29 名住民之 B 型流感群聚(侵襲率 7.4%)。 

從首例發病個案到通報時間間距平均 5.8 天(4~7 天)，累計至通報日之發病個案

數平均 27.4 人(6~48 人)，疫情持續時間平均 16.2 天(6~44 天)，侵襲率 8.4%~61.1%，

流感疫苗接種率 98.7%~100%，結果研判 1 起 B 型流感群聚，4 起 A 型/H3 流感群聚。

各起群聚事件疫情流行病學曲線圖詳如圖一~圖五；相關疫情資料摘要詳如表。 

圖一、第一起群聚事件(甲院區)流行病學曲線圖。此波疫情發病人數自 2 月 25 日至 2 月 29 日止
總計 9 人，皆為甲院區住民 



21                                       疫情報導                             2013 年 1 月 22 日            

 

 

 

 

 

 

 

 

 

 

 

 

 

圖三、第三起群聚事件(丙院區)流行病學曲線圖。此波疫情發病人數自 4 月 7 日至 5 月 30 日止
總計 5 個病房 162 人，皆為丙院區住民 

圖四、第四起群聚事件(丁院區)流行病學曲線圖。此波疫情發病人數自 5 月 4 日至 5 月 12 日止
總計 11 人，皆為丁院區住民 

 

圖二、第二起群聚事件(乙院區)流行病學曲線圖。此波疫情發病人數自 4 月 11 日至 4 月 21 日止
總計 66 人，含乙院區住民 65 人，工作人員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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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防治措施 

每起群聚事件，院方在通報衛生單位後，感控室皆會要求發生疫情之病房進行以

下措施： 

一、 隔離、衛教：立即將有症狀住民隔離，並進行相關衛教，加強工作人員及病患洗

手衛教等。 

二、 環境消毒：三班均用漂白水及 75％酒精消毒環境、地板、門把、桌面、物品等。 

三、 活動管制：發生疫情之病房立即進行住民活動管制，為避免造成其他棟人員之交

互感染，暫停所有外出活動(購物、散步、OT…等）。 

四、 工作人員一律帶外科口罩，落實接觸病人前後洗手及健康監測，如有症狀請假在

家休息，落實自主健康管理。 

五、 每日確實進行三班耳溫監測並回報衛生局，如體溫大於 38℃，戴上外科口罩後就

醫。 

表 各起群聚事件疫情摘要表 
編

號 

發生 

院區 

首例

個案

發病

日 

第二 

例個 

案發 

病日 

通報日 

(截至

通報日

累計個

案數) 

疫情持續

時間 

侵襲率 

(發病人

數/該病

房住民+

工作人員

數) 

發病者疫

苗 

接種率 

檢驗 

結果 

Tamiflu 

使用人數 

1 甲院區 2/25 2/26 3/1 

(9 人) 

6 天

(2/25~3/1) 

8.4% 

(9/107) 

100% 

(9/9) 

快篩 9 件，4 件流感

B 型陽性 

4 人(症狀開

始日投予) 

2 乙院區 4/11 4/15 4/17 

(31 人) 

11 天 

(4/11~4/21)

61.1% 

(66/108) 

100% 

(66/66) 

6 名進行流感快篩 4

名 A 型陽性；採檢 5

件咽喉拭子 RT-PCR

皆為 A/H3 

50 人(4/17

開始投予) 

3 丙院區 4/17 4/18 4/23 

(43 人) 

44 天 

(4/17~5/30)

22.1% 

(162/734) 

98.7% 

(160/162) 

採檢 5 件咽喉拭子 4

件 RT-PCR A/H3 

82 人(4/23

開始投予) 

4 丁院區 5/4 5/7 5/9 

(6 人) 

9 天 

(5/4~5/12) 

22.4% 

(11/49) 

100% 

(11/11) 

2 名進行流感快篩皆

為 A 型陽性 

10 人 

5 乙院區 6/25 6/26 6/28 

(48 人) 

11 天 

(6/25~7/5) 

56.1% 

(119/212) 

76.5% 

(91/119) 

採檢 5 件咽喉拭子

RT-PCR 皆為 A/H3 

80 人(6/28

開始投予) 

圖五、第五起群聚事件(乙院區)流行病學曲線圖。此波疫情發病人數自 6 月 25 日至 4 月 5 日止
總計 2 個病房 119 人，含丁院區住民 118 人，工作人員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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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有症狀人員經醫師評估後，投予流感抗病毒藥物。 

七、 協助新增有症狀者，進行咽喉拭子採檢送驗。 

 

討論 

流感的傳染途徑主要是透過呼吸道的飛沬傳染，可經由感染者咳嗽或打噴嚏而傳染

給其他人。流感病毒在低溫潮溼的環境中仍可存活數小時，故亦可藉由接觸傳染。感染

後潛伏期通常約 1 到 4 天，平均 2 天[1]。由於流感潛伏期短且傳染力強，故當有流感疫

情發生，若相關防治措施未能立即介入與落實，精神療養機構極易發生群聚事件。 

針對精神療養機構，在傳染病預防及防治上，疾病管制局訂有「精神醫療機構感

染控制措施指引」、「人口密集機構感染控制措施指引」及「醫療(事)機構因應重大院內

感染群突發事件之感染控制措施指引」，提供相關機構參考，並能因地制宜內化後落實

執行[2-4]。另，有關傳染病之監測及通報標準作業流程之制定，並已納入每年醫院感

染管制查核基準，惟，各項標準作業流程需定期檢視其可行性並能落實執行，當疫情

發生時更應隨時檢討修正，才能避免疫情擴大造成不必要之生命財產損失。 

在監測與通報上，依據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防治及監視作業注意事項，人口密集

機構中如有發生疑似傳染病個案或疑似群聚事件時，機構人員應即刻通知所屬主管機

關，以早期偵測機構內發生傳染病群聚事件[5]。該院5起疫情從首例發病個案到通報

日，平均天數為5.8天；累計至通報日之發病個案數平均27.4人，尤以第2起乙院區及第

3起丙院區之群聚事件，有延遲通報及未能即時落實感管措施的缺失。 

第2起乙院區群聚事件，7月17日感管室接獲通報當日，已累計有31名住民發病，4

月20日分局協同衛生局實地查訪結果，該院區在4月15日個案數突增7名時，即應啟動

內部因應機制，規劃合宜之隔離區進出動線，並通報衛生主管單位。而第3起丙院區疫

情，4月23日在通報A病房出現群聚事件時，B病房4月17日即已有個案發生，但該等病

房未能即時通報感管人員及落實相關防治措施，並仍參加院方4月20日辦理之一日遊活

動，研判疫情在團體活動前病毒已散播，一日遊為加速傳播速度原因之一，且為疫情

擴散之主因。另，疫情發生期間，部份有症狀住民在出現症狀前仍參加職能治療活動，

增加了病毒散播風險。 

上述，反觀第1及第4起群聚事件，在通報及控制之時效性上相對較快速及落實。

究其原因，第1及第4起疫情發生點為該院院本部及臨近院區，有專責感控人力就近監

管，而乙及丙院區雖有培訓兼任之感管人員，但相關措施之執行上呈現出不足之處，

除應加強工作人員有關群聚事件處理之標準作業流程教育訓練外，應將各院區感管種

子納入感控小組中，建立各項監測指標之常態趨勢，並定期召開溝通檢討會議或疫情

狀況模擬演練，以確實落實各項措施。 

在工作人員管理及健康監測上，第2起乙院區疫情，自4月11日乙名工作人員開始

出現類流感後，未請假休息而繼續照護住民；另，該院區6月28日(第5起疫情)再次通報

群聚事件，依感控師調查結果，初步研判可能原因為該病房照服員6/25身體不適後仍持

續上班，且未戴口罩執行各項照護工作。據此，院方工作人員是否因人力吃緊而無法

排休？外包照服員是否會因為没上班就没薪水亦或扣薪而不敢通報？院方應制定因應

方案，在工作人員生病而無法休息時，是否安排儘量不需接觸住民之工作，並戴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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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口罩，落實呼吸道衛生及洗手等；外包人員在聘用之合約上應有健康管理條約，載

明對身體不適有所隱瞞且造成住民健康威脅者之罰責。 

在疫苗接種部分，本疫情有症狀者98.7%~100%曾接種100年度流感疫苗。疾病管制

局研究檢檢中心病毒監測結果，2011年7月1日至2012年6月16日共分型417 株流感病毒

（7株為新型流感H1N1 病毒，73株為季節流感AH3 型病毒，337 株為季節流感B 型病

毒），在已分型病毒中，季節流感AH3 型有66（90.4%）株與2011–2012 季節流感H3 疫

苗株A/Perth/16/2009 吻合，季節流感B型中47（13.9%）株與2011–2012 季節流感B 型

疫苗株B/Brisbane/60/2008 吻合[6]。該院感控也表示從疫苗領用至施打過程，皆由感控

室負責，並依冷運冷藏規範執行。所以，本次各波疫情雖擴及到367人次，但並無出現

流感併發症或死亡個案，建議仍應鼓勵該院持續推動住民及工作人員流感疫苗施打，

並檢視相關接種流程及冷運冷藏作業，充分發揮疫苗群體免疫保護功效。 

在克流感使用之時機上，依據疾病管制局流感抗病毒藥劑使用指引，流感抗病毒

藥劑平均可縮短病程 1~2 天，最佳使用時機為發病後 48 小時，尤其是流感高危險群，

更應及時用藥[7]。上述疫情在院方進行群聚通報後，疾病管制局初步研判並經傳染病

防治醫療網正/副指揮官認可為類流感群聚事件，通報當日皆立即指示有症狀者使用公

費克流感(Tamiflu 75mg BID)。但，對具有重大傷病身分之住民在出現類流感症狀時，

即可立即投予公費克流感，非符合公費用藥對象者，則可經醫師診斷後自費使用，以

降低併發重症及疫情擴散之風險。 

在實際隔離措施上，各院區及各病房硬體空間設計不同，各單位皆應規劃並建立

只出現 1~2 名疑似傳染病個案之隔離方案，及至疫情擴散至多人時之隔離方案，才能

實際落實。再者，面對慢性精神疾病患者落實隔離及呼吸道咳嗽禮節確有其困難度，

但在疫情發生時，應儘量暫停所有住民可能之交流機會及訪客限制。另，雖病房工作

人員無共用情形，但因應人力不足，不可避免之單位護理長同時兼任 1~2 個病房及工

作人員私下互相交流等因素，更應確實做好各項感控措施。 

 

結論 

精神療養機構雖然在疫情通報至感控室時，皆會被要求進行相關防治措施，但各

項措施之落實及執行困難度，因各病房之能量而有所不同，也造成疫情之不同變化。

推論疫情擴散原因總結如下： 

一、 未落實監測機制(含住民及工作人員)，以致未即時偵測異常而延遲通報，並且未

能於發生初期立即介入防治措施。 

二、 工作人員生病仍上班，且並未做好防護措施。 

三、 工作人員及住民在疫情間仍有交流或訪客限制未落實，造成跨病房傳播。 

四、 因住民特性及空間限制，隔離措施未能落實。 

    精神長期療養機構是否能夠迅速及有效地阻絕傳染病疫情，有賴前端之預防工

作，包括標準作業流程之建立、工作人員持續的教育訓練、疫情模擬演練及預防接種

等，以及平日落實監測及疫情發生時各項防治措施之落實執行。另院內應定期或不定

期召開相關檢討會議，並留下會議紀錄，除經驗傳承外，尚可供類似機構參考，有助

於提升國內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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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血液實驗室與血庫，必須要制訂出標準程序與可評量分析制度，來確保實驗室生

物安全與減少生物感染危險程度。自從 91 年 SARS 事件以來，目前國內對於此實驗室

安全制度標準一直很努力去改善，尤其是在感染管制部份，衛生署疾管局每年對於全

國實驗室，一直努力訂出標準，並要求實驗室配合改善以符合生物安全，而且經常至

各實驗室進行實地審查，要求改善方法、設備與人員訓練等。也可以依據外國如美國

輸血學會 AABB 16TH TECHNICAL MANUAL,OSHA (Blood borne Pathogen Standard) 與

2010 年 CAP Checklist. 所定標準，參考制定出各實驗室對於感染危險因子管制之政策。 

 

生物安全防護感染危險因子的管制政策 

依據實驗室所定出生物安全政策，就可以做出每年實驗室生物感染危險因子管制

計畫，計畫建議要分出以下幾個重要部份. 

1. 管制計畫目的：對於一些血液、體液與分泌液等高感染性生物物質，皆要列為管制

範圍，制定人員處理相關檢體與防護標準程序，實驗室空間設計與設備功能皆要有

一定的標準與作業程序來遵循，以確保實驗室無論人、事與物所有的安全。 

2. 人員標準：主管標準與作業人員標準皆要明訂，對於生物安全防護技術和觀念，每

生安專欄 
血液實驗室與血庫發生感染危險因子之預防與注意 

 
張肇松 1,2,3、葉其鎔 1 

 

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檢驗醫學部血庫室 

2. 高雄醫學大學醫務管理暨醫療資訊學系 

3.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血液腫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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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皆要有一定時數訓練課程，以確保從業人員對於生物感染危險因子有清楚的認識

與安全防護。另外，對於所有作業人員，應每年監測其 HBV、HIV 等感染狀態及其

疫苗接種記錄。 

3. 空間配置標準：實驗室動線必須符合減少污染的原則來設計，動線上出口與入口盡

量不要在同一位置，一個實驗室不要只有一個出入口，所有出入口皆要提供洗手清

洗設備。另外，除了要提供足夠洗手清潔設備，也要有洗眼洗身裝置。人員休息與

實驗室空間要確實分開，不可以混在一起沒有區別。實驗室內部空氣對流交換要順

暢，不要密閉不流通，而且實驗室與外面壓力最好呈現負壓方式，不要將實驗室內

部空氣流出外部。 

4. 設備標準：實驗室為了減低感染，危險程度要依據各種特殊感染因子與活性程度來

訂定相關生物安全標準(BioSafety Level)，血液室與血庫所面對的感染因子，主要是

血液與體液檢體，其生物安全標準只要是第二級(BSL-2) 就可以。但是對於處理 SARS

類檢體，處理標準就要提升至 BSL-3。 

5. 任何危險感染，因無法完全被去除，根據 OSHA 規定，必須提供工作人員適當、清

洗過、消毒過或拋棄式保護外套，包括實驗衣、手套、面罩、口罩與安全護目鏡。

另外，現場要提供所有保護裝備使用說明書，與相關設備使用訓練課程記錄。完善

防護設備包括如下： 

5.1 實驗衣：進入實驗室皆應穿著實驗衣(長袖、長袍)，且嚴禁穿著實驗衣離開實驗

室，實驗衣也必須經常清洗，以保持清潔。 

5.2 手套： 

（1）病患之血液及體液等檢體，應視為可能具有 HIV、HBV、HCV 及其它血液傳

染病原體存在，因此人員需穿戴合適手套進行處理操作。 

（2）手套使用完畢，應注意脫除程序，隨後需洗手。若手套撕破或遭到污染，應

立即更換且避免污染到手。 

（3）避免清洗或重複使用未污染之手套。 

5.3 護目鏡、安全鏡及面罩：根據所進行之操作，選擇適合的防護鏡，避免操作物品

或檢體的飛濺，對眼睛、臉部造成傷害；護目鏡、安全鏡及面罩，均不得戴離實

驗室。 

6. 標準作業流程：所有檢驗操作技術，均需有標準作業流程，建議要符合 ISO15189 與

2010 CAP 之查檢表規範。 

（1）所有檢體，必須用有安全蓋子之堅固容器運送，且於收集檢體時，應避免污

染容器外緣。 

（2）打開真空試管蓋處理檢體時，應配戴手套與護目鏡，或於安全防護箱中操作，

絕不可直接打開檢體蓋；而欲開啟檢體蓋時，應使用紗布或紙巾包覆蓋子頭，

以免檢體噴濺至眼睛、黏膜。 

（3）一旦發現檢體有破裂、損壞或污染時，應立即將其放置夾鍊袋中，並通知相

關單位重新採檢，隨後填寫退件記錄，發生大批檢體意外洩漏，則填寫異常

事件單進行檢討。 

（4）使用離心機需依照其操作手冊操作，且蓋緊離心試管之蓋子，以免被空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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粒子污染。 

（5）玻璃器皿與尖銳物應妥善處理，尤其用畢之針頭，禁止回套或彎曲，並須丟

棄於不可燃感染性廢棄物硬殼容器中。 

（6）固定或染色的抹片、蓋玻片，應丟棄於感染性尖銳物容器中。 

（7）當儀器遭受檢體、感染性物質污染或進行維修前，須加以消毒清洗。 

7. 異常事件處理與預防改善流程：對於所有在實驗室發生不符合標準流程事件，皆需

建立緊急事件標準處理流程，要有完整的記錄、執行檢討與預防改善計畫，並落實

追蹤改善成果。 

 

定期訓練 

在 OSHA 規範中，對於人員感染危險因子防護與管制之相關訓練規定，需要有一

定標準與計畫；因此每個實驗室，每年皆要有一定的人員感染控制訓練計畫與時數規

定。 

 

完整感染危險因子辨識 

實驗室內對於感染危險因子之辨識一定要很清楚，不可以模糊，如以下幾個標準，

所有操作設備皆要有清楚生物危險感染標示，實驗室區域也要標示清楚，檢體、試藥

與血品最好要分開放置，不要混在一起。如果設備不足，至少在同一冰箱內，也要分

區放置並標示清楚。另外，在儲存、運送與廢棄物方面也要有清楚的標示，處理程序

也要符合防止污染之規定。 

 

實驗室安全工作守則 

1. 不論手套是否有破損，一旦接觸過血液、體液、分泌液或被污染過物品皆要洗手。 

2. 實驗操作時一定要帶手套，一旦接觸過血液、體液、分泌液或被污染過物品或在換

工作時也要重換手套。 

3. 在處理血液與體液相關檢體有噴濺的可能時，應穿戴面罩與護目鏡，來保護眼睛和

穿戴外袍保護身體。 

4. 凡是接觸過病患之裝備，應確保不可以重覆使用，避免再去感染其他病患之危險。 

5. 應有進行清潔、除污與消毒日常步驟之適當流程。 

6. 對於尖銳儀器與針頭要小心，避免針扎與受傷暴露於感染之危險. 

7. 禁止以口接觸到實驗用具，及在實驗室內飲食。 

8. 實驗室要保持順暢空間，避免在密閉空間，遭到一些高風險感染病原之污染(如 TB)。 

 

結論 

隨著文明發展，人類的許多行為改變了地球環境，也影響了許多物種的突變，甚

至改變了細菌與病毒之致病性與感染性。這些感染致病性的病原體對人類影響甚大，

對於實驗室從業人員，更是面臨相當大挑戰；尤其是在血液室與血庫，所應付的都是

高感染性物質(藉著血液、體液與分泌液的媒介)。因此，對於感染性危險因子的防護與

處理不可以等閒視之，必須每年審慎評估，目前各項操作流程與狀況是否合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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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實際能夠真正照護實驗室所有同仁之生命安全；對於人員的教育訓練也要定期

舉辦，以增進充實實驗室人員的知識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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